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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矿区范围拐点直角坐标表

拐点

坐标

CGCS2000坐标

直角坐标 地理坐标（DDMMSS.SSS）

X Y X Y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面积：***平方千米，开采标高***米，***米，自上而下采***米（扣除剥离覆盖层厚度***米）

。生产规模***万立方米/年。

2、资源储量估算标高***-***米、***-***米(扣除剥离覆盖层

厚度***米)。

3、矿区范围内地表最高标高：***米。

4、设计生产规模为***万立方米/年。

5、开采矿种：粘土矿

6、开采服务年限：4.62年（4年8个月）。

7、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

运输方案。

8、采矿方法：缓倾斜一次全厚采矿法。

9、设计采矿回采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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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疆盛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

师新星市红山农场2号粘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

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主 送：新疆盛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抄 送：十三师新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处室、十三

师新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印 数：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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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盛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红山

农场2号粘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审查意见

新疆经卓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盛安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红山农场2号粘土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十

三师新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哈密市组织有关专家于2025年5

月11日进行了现场（线上）会审，聘请采矿、地质、经济、地环、

土地复垦等专业的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

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

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

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山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矿区由5个坐标拐点组成，面积***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粘

土矿，露天开采方式，开采标高为***-***米、***-***米(扣除剥

离覆盖层厚度***米)，生产规模为***万立方米/年。

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的目的：为办理采矿许可证；为本矿

山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矿山开发环境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在确保技

术可行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持续稳产；方案采用成熟先进的工艺

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

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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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

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

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

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得以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

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

储量的确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编制地质依据十三师新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截至2024年11月20日，矿区范围内

***-***米、***-***米标高，共探求推断资源量***万立方米；

本次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为***万立方米，设计边坡损失率

3.55%，设计采场回采率98%：

本次设计根据市场需求、矿床规模、开采技术条件，矿山生

产规模确定为6.0万立方米/年，设计服务年限4.62年（约4年8个月）

。

四、采矿及选矿方案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缓倾斜一次全厚采矿法，设计采矿回采

率98%。

无选矿。

五、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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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最终产品方案为240×115×90mm多孔砖。

六、绿色矿山建设

1、回采率

在绿色矿山建设过程中，根据相关规定，露天砖瓦用粘土矿

山回采率不低于95%，本矿回采率为98%，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根据矿山地质地形条件、矿体赋存特征，设计采用缓倾斜一

次全厚采矿法，采矿回采率98％，符合“三率”最低指标要求。

2、选矿回收率

本矿不设计选矿工艺，暂不设回收率指标要求。

3、尾矿综合利用率

本矿产生的规格的产品，全部利用。

4、伴生资源利用

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石（矿山废土及废弃砖瓦等），可

内排回填露天采矿场，固废利用率100%。

5、固体废弃物利用

依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

7.3.1、7.3.2要求，本矿设计剥离的表土，集中堆存于表土堆放

场，待矿山开采结束后，利用表土对采坑的覆土，可以达到规范

要求。

6、废水利用

矿山不涉及选矿作业，无选矿废水。

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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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

趋势，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三级，评估区面积***平方千米（***

公顷），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经评估，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

面沉降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地质灾害

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

（四）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

和较轻区，其中：

严重区：面积为***公顷，分布范围为规划露天采矿场，对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

较严重区：面积为***公顷，分布范围为表土堆放场和截水

沟，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

较轻区：面积为***公顷，分布范围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外

的其他区域。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

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

护、治理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重点防治区（Ⅰ）、次

重点防治区（Ⅱ）、一般防治区（Ⅲ）。重点防治区为规划采矿

场，面积为***公顷；次重点防治区共划分为2个次重点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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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土堆放场和截水沟，次重点防治区面积***公顷。其他区域

划分为一般防治区，面积***公顷。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严格按照设计边坡角进行开挖，以防在露天开采过程

中因内外因素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的发生，危害采矿人员及设备安

全；矿山开采期间利用产生的废石及时筑坡回填采坑，废石筑坡

回填后采场帮坡角约30°，较稳定。

为了减轻崩塌和滑坡对采矿活动的影响，设计在露天采矿场

最终境界外围5米设置铁丝围栏和警示牌，并监测采场边坡稳定

情况，做到提前预防，及时撤离。

围挡采用在水泥桩上（间距10米左右，高度1.5米）绕3箍铁

丝（8号铁丝）进行设置，根据矿山开拓运输系统，应在对应位

置留设采场出入口；同时在铁丝围栏处每隔50m安置一个警示牌，

一来可以提醒矿山工作人员注意生产安全；二来提醒外来人员提

高警惕，以免发生意外。警示牌布设间距为50米一个，警示牌规

格为0.3米*0.4米，由两根长1.5米的φ0.04米镀锌空心钢管构成。

警示牌用汉、维、哈三种文字书写“露天采坑危险”、“此处危

险，禁止进入”等字样牌语。

为防止露天采坑外围大气降水流入露天采场内侵蚀采场边坡，

设计在露天采矿场最终境界西北与西南界外约10米处顺地形设置

截水沟***米，设计排水沟防御暴雨标准按10年一遇24小时最大

降雨量，设计排水沟规模为沟深0.5米，底宽0.5米，边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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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坡坡度2%，采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开挖方量约***立方米，挖

土临时堆放于表土堆放场，后期进行覆土。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主要包括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

情况监测、铁丝网围栏及警示牌损毁情况监测。根据矿山开采区

域及边坡范围，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巡查，不设置固定监测点。

（2）含水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矿山无生产废水排

放，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矿区绿化及除尘，矿山生产对

含水层结构破坏较小，未来主要采取预防工程措施，矿山闭坑后

可以自然恢复，不需要进行专门的修复。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评估区内无地表水体，矿体位于当地侵

蚀基准面和地下水位以上，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因此矿山不

对含水层进行监测。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矿山生产期

间，严格按照设计开采，尽量避免或少破坏原始地貌环境；同时

进行边开采边治理工作，利用生产废石对采坑进行回填；矿山闭

坑后，及时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对露天采坑进行土地平整以及覆

土、对表土堆放场进行场地平整，对截水沟及时进行回填，各场

地经矿山环境治理和复垦后与周边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通过无

人机监测来确定矿区及矿山开采影响范围内地形地貌和土地资源

的动态变化，不专门设置监测点，监测频率1年监测1次。

（4）水土环境污染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生活污水由园区

统一处理，严禁胡乱排放，减少对水土环境的污染。 生活垃圾

临时放置于生活区内垃圾池，每月定期由园区统一清理运至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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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指定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压实掩埋处理。矿山未来仅采

取监测和预防工程措施，不采取治理工程措施。可能引发土壤污

染的区域布设监测点，加强对土壤环境的动态跟踪监测。于露天

采矿场、表土堆放场，共布置2个监测点，自矿山生产开始，每

年每个监测点取土壤测试样1次。

（5）大气环境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矿山开采对大气污染

程度较轻，考虑矿山采矿结束后自然恢复，因此不进行大气污染

修复工程，需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避免产生大气污染，对露天

采矿场、运输道路等无组织扬尘点定期进行洒水降尘；严格落实

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护措施，加大环保力度，减轻大

气污染，维持空气现状水平。

通过实施大气污染监测措施，了解和掌握矿区内大气环境质

量状况和受污染程度情况，监测项目包括SO2、NO2、TSP（空气中

总悬浮颗粒物）等3项，主要在无组织排放源上风向和下风向2-

50米各布置1个监测点，共布置2个监测点，分别于表土堆放场和

露天采矿场进行大气环境监测。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矿区范围面积***公顷，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土地权属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红山农场。

2、土地复垦区域复垦责任范围

矿区拟建工程包括规划采矿场、表土堆放场以及截水沟，总

损毁面积为***公顷；矿山闭坑后，所有的地面设施及布局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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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使用，均纳入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内。故本次土地复垦责任

区为全部的场地压占、挖损土地，复垦责任范围总面积约***公

顷，土地复垦率为100%。

3、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公

顷，包括规划采矿场、表土堆放场以及截水沟等，确定待复垦区

的大体复垦方向为：采矿用地。

4、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本方案划分3个土地复垦单元，分别为包括规划采矿场、表

土堆放场以及截水沟等复垦单元。

矿山基建期对露天采矿场进行表土剥离，生产期第一年修建

截水沟对土方进行开挖，拉运到表土堆放场压实堆放；矿山生产

期对露天采矿场边开采边治理，开采期间利用废石回填采坑；矿

山闭坑后对露天采坑进行场地平整，再将表土拉运至各场地进行

覆土，覆土后对表土堆放场进行场地平整。针对复垦单元设计复

垦工程，主要包括土壤播覆工程、平整工程等。

5、土地复垦监测

矿山生产期及复垦期，对复垦单元内各复垦设施进行土地损

毁监测，矿山复垦为原土地利用类型采矿用地，不设管护措施。

6、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本矿山为新立矿山，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编制指南》，方案基准期以矿山正式投产之日起算，矿山拟投

产日期为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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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基建期0.25年，矿山服务年限4.62年，复垦期0.38年，

确定《方案》的工作期为5.25年（2025年8月-2030年8月）。

当矿山扩大开采规模、扩大矿区范围或变更用地位置、改变

开采方式时，应重新编制或修订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

复方案。

7、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方案服务期5.25年工作部署（2025年8月-2030年8月）：生

产期（2025年8月-2030年3月）：矿山露天开采，对露天采矿场、

截水沟实施表土剥离工程，剥离方量***立方米；生产期间进行

土地损毁监测。

复垦期（2030年4月-2030年8月）：对露天采场进行土地平

整后实施覆土工程；对表土堆放场实施平整工程；对截水沟实施

覆土工程；复垦期间进行土地损毁监测。

九、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总投资***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万元，项目流动资

金***万元；矿山年销售收入***万元；总成本费用***万元；年

销售税金***万元；年利润***万元；年所得税***万元；年净利

润***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总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进行估算，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万元，

地质灾害监测费***万元，其他费用***万元，预备费***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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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万元，其中：工程施工

费***万元，土地复垦监测费***万元，其他费用***万元，预备

费***万元。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

2、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设专门机构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发现地质灾害迹象或地质环境问题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应

及时处理。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以恢复原土地使用属性为

主。

4、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5、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

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6、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

请有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

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考虑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

对于方案设计投资估算仅供参考。

7、矿山企业将按本方案要求，认真组织落实，配合当地行

政主管部门，做好方案实施的监理、监测和监督工作，严格执行

工程监理制度，对各类措施的实施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管理，以保证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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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疆盛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三师新星市红山农场2号粘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

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新疆盛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红山农

场2号粘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

姓 名 专家组成员 专 业 技术职称 签字

侯金平 主审专家 采矿工程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潘元庆 评审专家 土地复垦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颜少权 评审专家 地质矿产 正高级工程师

王玉波 评审专家 地质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高耀广 评审专家 技术经济 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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